
高空坠物外墙脱落致人伤亡如何追责

高空坠物： 伤人事件肇事者或被
追究刑责

一天中午， 王某在河南省平顶山
市新华区王庄村 2 号楼楼下经过时被
高空抛掷物砸中头部， 后被诊断为颅
脑外伤， 左侧额顶部脑挫裂伤， 蛛网
膜下腔出血， 被鉴定为八级伤残。

据法院查明， 事发当时， 4 个未
成年孩子在现场 7 楼楼顶玩耍时， 往
楼下抛弃啤酒瓶、 石头、 纸杯、 垃圾
等杂物。 杨某等 3 人都往楼下抛掷了
硬物， 无法确认是谁抛掷的硬物将王
某砸伤。 因 2 号楼属于王庄村委会开
发的楼房， 王某把 3 个未成年人及王
庄村委会告上了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杨某等 3 人均向
楼下抛掷了硬质物品， 即 3 人的行为
都有可能造成损害后果， 无法确定 3
侵权人各自的责任大小， 因此判决 3
人各承担 20%赔偿责任， 由 3 人的监
护人承担。 王庄村委会对涉案楼房的
疏于管理， 使侵权人有机会到达房顶，
并将房顶堆积的杂物抛掷下来， 因此
判决王庄村委会承担 40%赔偿责任。

66 岁的卜先生在一栋居民楼下不
幸被一块红砖砸中身亡。 事发后， 警
方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但一直无法确
定肇事者。 卜先生的亲属将小区物业、
小区开发商以及 96 户居民共计 176 位
被告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查明， 物业公司未能妥
善及时处置安全隐患， 应承担 30%的
责任。 96 户业主中， 15 名业主在事发
前已将房屋出售或出租给他人， 不承
担责任。 因不能充分证明其非侵权人，
被法院认定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 81 户 134 名业主， 各给付原告补偿
4395.92 元。

除了民事侵权， 也有高空坠物伤
人事件肇事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陈某受人所托在一个房间搬运木板 ，
为贪图方便， 陈某便直接将木板从三
楼阳台往下扔， 在扔下第四块木板时
砸中途经此处的被害人伍某， 致其当
场昏迷。 经鉴定， 被害人伍某的头部
损伤构成重伤二级， 受到轻度智能损
害， 右腿部损伤构成轻伤二级。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陈某应该
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

身伤害， 却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造成
一人重伤， 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
伤罪。 陈某自动投案， 具有自首情节，
且有积极悔罪表现， 取得被害人谅解，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缓刑 2 年 3 个月。

外墙脱落： 所有人、 管理人不能
证明尽到义务需赔偿

2015 年 12 月 2 日 ， 阮某在路边
摆摊经营， 身旁楼房 5 楼的部分外墙
突然脱落 ， 将她的头部 、 腰部砸伤 ，
并将其价值 5000 多元的服装、 三轮车
砸坏。 阮某被送往医院治疗 45 天， 被
诊断为脑震荡、 前额部及右侧顶部头
皮挫裂伤、 右侧顶部头皮血肿。

经查， 该楼业主分别是苏某、 苏
某某和某村经济合作社， 其中， 经济
合作社产权面积占总面积的 27.8% ，
苏某和苏某某产权面积占总面积的

72.2%。 2005 年 12 月 5 日， 该经济合
作社与梁某签订了 《房屋租赁合同》，
将其名下的涉案楼房出租给梁某使用。

事故发生后， 阮某将苏某、 苏某
某、 某村经济合作社、 某村民委员会

和租客梁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期间，
业主苏某、 苏某某已按占涉案楼房总
面积的 72.2%比例向阮某赔偿了 31600
元 （包括垫付的医疗费 23000 元及赔
偿款 8600 元）。 此后， 阮某分别申请
撤回了对某村民委员会、 梁某、 苏某、
苏某某的起诉， 请求法院判令某村经
济合作社赔偿其各项损失的 27.8%的
部分。

法院审理认为， 某村经济合作社
作为涉案楼房的所有人之一， 其并未
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
故该经济合作社应对阮某的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关于某村经济合作社主张
本案损失应由承租人梁某承担的问题，
因梁某并非外墙的所有人及管理人 ，
也并非外墙的使用人， 故不予支持。

关于某村经济合作社主张阮某违

章摆卖， 对本次事故存在过错应承担
相应责任的问题， 法院认为阮某虽然
违反相关的管理规定， 但涉案楼房外
墙脱落才是造成本案损失的原因， 违
章摆摊属于另一法律关系， 不能成为
阮某承担损失的理由， 故对某村经济
合作社该主张， 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表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 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
外的共有部分， 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
建筑物的全体业主对于建筑物的外墙

均负有共同管理和维护保养的义务 。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
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
人损害，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据 《广州日报》）

������3 月 9 日在广东东
莞 ，3 个月大的女婴凡
凡（化名）被楼上落下的
苹果砸中， 造成右脑严
重创伤，至今昏迷不醒。
警方 3 月 21 日通报调
查结果称， 肇事者是居
住在该楼 24 层的一名
11 岁女童。 事发时，女
童独自在家， 欲将苹果
投入阳台宠物狗的喂食

盘中，不料，苹果从护栏
空隙坠落， 砸中女婴头
部。

高空坠物致人伤亡

事件时有发生。 高空坠
物轻者致人伤残、 重者
致人死亡。 在未能确定
肇事者的案件中， 二楼
以上的住户均可能担

责；未成年人肇事，其监
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除
了民事赔偿， 肇事者亦
有可能因过失致人重伤

或死亡承担刑事责任。
除了高空坠物 ，建

筑物外墙脱落也十分危

险，遇到“飞来横祸”，该
由谁来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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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物业

周口首届物业节令人期待
物业人才招聘、物业科技展将成亮点

□记者 王河长 牛勇威 文/图

本报讯 如何架起市民与物业沟通

的桥梁， 解决物业企业面临的实际问
题？ 近日，周口首届物业节筹备组召开
座谈会，周口中心城区十多家知名物业

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周口首
届物业节筹备各项事宜（如图）。

周口首届物业节由市物业服务行

业协会、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举办，
定于 4 月 28 日与 2018 春季周口大型
房展会一起在周口五一文化广场隆重

开幕，为期 4 天。 该活动启动以来，得到
全市物业企业的积极响应， 截至目前，
已有十多家物业企业报名参与，其中既
有居住物业又有公共物业。

本次物业节关注物业企业用工难，
并把物业管理服务人员招聘作为一项

重要内容。 同时，智能、环保的物业管理
服务科技产品，物业企业日常服务和员
工风采、技能等也将在周口首届物业节
呈现。 市住建局物业科和市物业服务行
业协会将联合设立物业管理政策法规

咨询台，发放相关宣传品，为市民解答
物业服务中的疑问。

座谈会上，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郭其健说，随着我市城
市建设的快速发展，物业管理服务行业
发展迅速，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但同
时也存在规模不大、层次不高、品牌意
识不强的问题。 今年市两会期间，市政

协委员以提案的形式建议设立周口物

业节，这是值得周口物业人骄傲的一件
喜事。 他勉励大家，通过此次集中宣传
展示活动，让全社会了解物业、理解物
业，赢得社会的认可与支持，树立物业
企业品牌形象， 在发展壮大的基础上，
走出去创市场，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周口物业行业协会会长马海北指

出，举办周口首届物业节既是周口物业
行业协会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也是构
建和谐人居环境的客观需要。 促进物业
和业主之间的互动、和谐，必须有平台
和抓手，举办周口首届物业节活动将实
现这一愿望。 在周口首届物业节上集中
展示物业企业日常服务和员工风采、技
能等， 有利于促进物业企业相互学习、
相互促进，提高服务意识、品牌意识，创
新物业服务举措，促进行业自律，可推
动我市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与会物业企业负责人表示，要珍惜
这次难得的机会，积极参与其中，充分
展示物业工作者良好的精神面貌，展现
物业服务的亮点和水准，使物业服务工
作受到社会尊重，赢得广大业主的理解
与支持。


